國立體育大學教授申請休假研究評分標準
1、 依據：本評分標準乃依據本校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六次教師評審委員會(90年7月11日)會議、一百十四學年度第三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辦理。
2、 實施條件：本評分標準實施時機乃在本校申請教授休假研究人數超出法定人數時實施(詳參國立體育大學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3、 評分標準：
(1) 系級教評會適用以下4類標準，逐第評比至比序結果確定為止。
1. 研究著作(專題研究一件2分；專書一本3分；評論性文章一篇1分；論文一篇2分；會議發表/每場或每篇1分)。
2. 教授年資。
3. 行政服務(以擔任教授期間為限)。
4. 本校服務年資。
(2) 校教評會適用以下4類標準，逐第評比至比序結果確定為止。
1. 所屬單位教授借調情形。
2. 教授年資。
3. 行政服務(以擔任教授期間為限) 。
4. 本校服務年資。


	基本資料

	姓名
	

	所屬系所
	
	授課科目
	

	(一)所屬單位教授借調情形
	無
	有

	(二)研究著作
	專題研究
	共      件
	共計    分

	
	專書
	共      本
	共計    分

	
	評論性文章
	共      篇
	共計    分

	
	論文
	共      篇
	共計    分

	
	會議發表
	共      篇/場
	共計    分

	
	總計
	共            分

	(三)教授年資
	起訖時間：自    年    月 起 至     年    月 止
共計     年     月(自上次休假研究結束後起算，   年    月)

	(四)行政服務

	有無擔任行政職務
	有
	無

	行政職務名稱
	

	起訖時間
	自    年    月  起至     年     月；共計    年    月

	(五)本校服務年資
	起訖時間：自    年    月 起 至     年    月 止
共計     年     月



